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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1地块住宅、商业用地及K3地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武汉中森华永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竞得的、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1地块住宅、商业用地及K3地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前竞得人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尚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根据《规划设计条件》[武规条字[2012]118号-K1地块（开发）]，咨询对象（K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838.0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出让年限为住宅70、商业40年，容积率不大于5.22，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140000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

根据《规划设计条件》[武规条字[2012]118号-K3地块（开发）]，咨询对象（K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8510.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容积率不大于4.89，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41600平方米。

本次咨询设定条件为：

1. 咨询对象（K1）土地用途为住宅及商业、咨询对象（K3）土地用途为住宅。

2. 土地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武汉汉口永红村项目立项申请报告》，咨询对象（K1）《规划设计条件》[武规条字[2012]118号-K1地块（开发）]，变更为商住比2：8。咨询对象（K1）规划利用条件：容积率为5.22，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88471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房为170940平方米（住宅用途建筑面积112200平方米，商业用途建筑面积27800平方米，车库用途建筑面积30940平方米），其中非经营性用房为17531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4.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武汉汉口永红村项目立项申请报告》，咨询对象（K3）规划利用条件：容积率为4.89，规划总建筑面积为5560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房为52936平方米（住宅用途建筑面积41316平方米，车库用途建筑面积11620平方米），其中非经营性用房为2664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5. 由于不动产权利人尚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次评估设定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截至咨询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6. 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已缴纳政府土地收益，办结土地出让手续。

7.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1月7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为K1地块：141756万元（楼面单价7521元/平方米）；K3地块：39658万元（楼面单价7133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方法

1.  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咨询对象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土地用途为住宅及商业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咨询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咨询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咨询对象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咨询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咨询对象为住宅、商业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本估价报告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咨询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住宅用房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咨询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房地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房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房地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房地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房地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房地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房地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房地产）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收益还原法——剩余法套用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咨询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2、 测算过程

      A.K1地块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武汉汉口永红村项目立项申请报告》及《规划设计条件》[武规条字[2012]118号-K1地块（开发）]，咨询对象（K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838.08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88471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房为170940平方米（住宅用途建筑面积112200平方米，商业用途建筑面积27800平方米，车库用途建筑面积30940平方米），其中非经营性用房为17531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商业用房分摊设备用房=27800×17531÷170940=2851.07（平方米）
车库用房分摊设备用房=30940×17531÷170940=3173.1（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7800÷188471×26838.08+2851.07÷188471×26838.08

=4346.68（平方米）
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30940÷188471×26838.08+3173.1÷188471×26838.08

=4857.67（平方米）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车库用房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112200×15%+27800×20%+30940×5%）÷（112200+27800+30940）
=14%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3.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武汉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地上容积率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A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住宅、商业
	6.1
	9038

	B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住宅、商业
	6.18
	8101

	C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住宅、商业
	5.12
	8457


（转下页）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1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1
	100
	2016.5
	94
	2017.1
	97
	2017.2
	97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地上容积率
	5.22
	100
	6.1
	98
	6.18
	98
	5.12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商服繁华度
	较好
	100
	好
	101
	好
	101
	好
	101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6838.08
	100
	70740
	100
	65070
	100
	229040
	102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交易时间
	100/
	94
	100/
	97
	100/
	97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98
	100/
	98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服繁华度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熟地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9038
	8101
	845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9714
	8438
	8463


咨询对象熟地楼面地价

＝（9714+8438+8463）÷3

＝8872（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购买价格

=8872×（112200+27800）÷10000

=124208（万元）

（转下页）
4. 剩余法：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通过对武汉市江岸区住宅用房高层住宅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编号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类型
	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D
	泓博朗诗悦府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塔楼
	16400

	E
	金湖听语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板楼
	19000

	F
	鼎盛华城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板楼
	18600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1住宅用房
	系数
	泓博朗诗悦府
	系数
	金湖听语
	系数
	鼎盛华城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1
	100
	2017.11
	100
	2017.11
	100
	2017.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地上容积率
	5.22
	100
	4.78
	101
	3.1
	102
	2.4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较好
	100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
	100
	支路　
	99
	支路　
	99
	支路　
	99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塔楼
	95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建筑规模
	188471
	100
	168385
	100
	250000
	101
	303020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修
	103
	毛坯　
	100
	毛坯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转下页）

表4：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泓博朗诗悦府
	金湖听语
	鼎盛华城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1
	100/
	102
	100/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1
	100/
	100

	
	临街道路状况
	100/
	99
	100/
	99
	100/
	99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5
	100/
	100
	100/
	100

	
	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1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3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6400
	19000
	186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16762
	18445
	17883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16762+18445+17883）÷3

＝17697（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7697×112200÷10000＝198560（万元）
（2）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商业用房租赁1-3层租金水平平均为4-6元/天·平方米，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4.5元/天·平方米，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116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11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平方米）
	4.5

	
	
	
	
	建筑面积（㎡）
	27800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6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9809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618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0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61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9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7202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4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1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4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4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9809
	
	
	

	3
	年经营费用
	55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03.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219.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82.4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分摊土地面积（㎡）
	4364.68

	（2）
	维修费
	147.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19.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

	（4）
	管理费用
	82.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56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7337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5%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建安费用=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0×27800÷10000+2200×2851.07÷10000=6187（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27800÷10000+200×2851.07÷10000=613（万元）
（3）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车库用房租赁租金水平平均为900-1100元/月·个，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1000元/月·个，咨询对象884个车位，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95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95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月·个）
	1000

	
	
	
	
	个数（个）
	884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1037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750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68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1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867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7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1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2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10378
	
	
	

	3
	年经营费用
	33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40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50.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87.2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分摊土地面积（㎡）
	4857.67

	（2）
	维修费
	155.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20.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

	（4）
	管理费用
	19.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1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307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48

	
	
	
	
	年增长比率(g)
	1.0%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建安费用=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0×30940÷10000+2200×3173.1÷10000=7505（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30940÷10000+200×3173.1÷10000=682（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98560+73379+13076
＝285015 (万元)

（5）建筑物建安费用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价

（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

（万元）

	住宅
	112200
	2000
	22440

	商业
	27800
	2000
	5560

	车库
	30940
	2200
	6807

	设备及其他
	17531
	2200
	3857

	合计
	188471
	——
	38664


备注：建安费用总额=建筑面积×单价÷10000

（6）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建造成本
	50959
	第1-1至1-7项之和　

	1-1
	建安费用
	38664
	见上表

	1-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33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5.0%

	1-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244
	住宅用房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0.0%

	1-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76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1-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9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50

	1-6
	相关税费
	580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1-7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82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2
	管理费用
	101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2850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费率
	费率（%）
	1.0%

	4
	购地税费
	0.0386V
	契税、印花税
	税率（%）
	4.05%

	5
	利息
	2604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1至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年利率（%）
	4.75%

	
	
	0.101V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6
	销售税费
	15201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增值税及附加（%）
	5.6%

	7
	开发成本
	72633
	1至5项之和

	
	
	0.1396V
	

	8
	利润
	7676
	1至2项之和×利润率+（V+V×取得税费）×利润率
	利润率
	14%

	
	
	0.1454V
	
	
	

	9
	咨询对象价值
	159304
	开发完成后价值-开发成本-利润


5.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价格，采用算术平均法求出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则：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124208+159304）÷2＝141756（万元）

地面单价＝141756×10000÷26838.08
＝52819（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141756×10000÷188471
＝7521（元/平方米）

B.K3地块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武汉汉口永红村项目立项申请报告》及《规划设计条件》[武规条字[2012]118号-K3地块（开发）]，咨询对象（K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8510.8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5560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房为52936平方米（住宅用途建筑面积41316平方米，车库用途建筑面积11620平方米），其中非经营性用房为2664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车库用房分摊设备用房=2664×11620÷52936=584.78（平方米）

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11620÷55600×8510.8=1778.7（平方米）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15%、车库用房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41316×15%+11620×5%）÷（41316+11620）
=13%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3.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台州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地上容积率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A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住宅、商业
	6.1
	9038

	B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住宅、商业
	6.18
	8101

	C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住宅、商业
	5.12
	8457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3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系数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1
	100
	2016.5
	94
	2017.1
	97
	2017.2
	97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2
	住宅、商业
	102
	住宅、商业
	102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地上容积率
	4.89
	100
	6.1
	96
	6.18
	96
	5.12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商服繁华度
	较好
	100
	好
	101
	好
	101
	好
	101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次干道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8510.8
	100
	70740
	101
	65070
	101
	229040
	103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6：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一片地块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南二片地块
	江岸区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东至沿江大道,南至规划206号路,西至解放大道,北至规划201号路地块

	交易时间
	100/
	94
	100/
	97
	100/
	97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96
	100/
	96
	100/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服繁华度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1
	100/
	103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熟地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9038
	8101
	845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9626
	8361
	8384


咨询对象熟地楼面地价

＝（9626+8361+8384）÷3

＝8790（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购买价格

=8790×41316÷10000

=36317（万元）

（转下页）

4. 剩余法：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通过对武汉市江岸区住宅用房高层住宅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编号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类型
	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D
	泓博朗诗悦府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塔楼
	16400

	E
	金湖听语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板楼
	19000

	F
	鼎盛华城
	武汉市江岸区
	高层板楼
	18600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永红村K3住宅用房
	系数
	泓博朗诗悦府
	系数
	金湖听语
	系数
	鼎盛华城
	系数

	交易时间
	2017.11
	100
	2017.11
	100
	2017.11
	100
	2017.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60-70　
	100

	地上容积率
	4.89
	100
	4.78
	100
	3.1
	101
	2.4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较好
	100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
	100
	支路　
	99
	支路　
	99
	支路　
	99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板楼　
	100
	高层塔楼
	95
	高层板楼　
	100
	高层板楼　
	100

	
	建筑规模
	55600
	100
	168385
	101
	250000
	102
	303020
	103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修
	103
	毛坯　
	100
	毛坯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转下页）

表8：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泓博朗诗悦府
	金湖听语
	鼎盛华城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1
	100/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1
	100/
	100

	
	临街道路状况
	100/
	99
	100/
	99
	100/
	99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5
	100/
	100
	100/
	100

	
	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102
	100/
	103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3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6400
	19000
	186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16762
	18445
	17883


咨询对象的楼面单价 ＝（16762+18445+17883）÷3

＝17697（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7697×41316÷10000＝73117（万元）
（2）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咨询对象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根据估价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车库用房租赁租金水平平均为900-1100元/月·个，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1000元/月·个，咨询对象332个车位，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10%。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5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5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月·个）
	1000

	
	
	
	
	个数（个）
	332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721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6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4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103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6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1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5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5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P建）
	3712
	
	
	

	3
	年经营费用
	12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9.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31.2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分摊土地面积（㎡）
	1868.21

	（2）
	维修费
	55.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7.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

	（4）
	管理费用
	7.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3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71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48

	
	
	
	
	年增长比率(g)
	1.0%


备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建安费用=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0×11620÷10000+2200×584.78÷10000=2685（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面积×取费标准=200×11620÷10000+200×584.78÷10000=244（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73117+4711
＝77828(万元)
（5）建筑物建安费用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价

（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

（万元）

	住宅
	41316
	2000
	8263

	车库
	11620
	2200
	2556

	设备及其他
	2664
	2200
	586

	合计
	55600
	——
	11405


备注：建安费用总额=建筑面积×单价÷10000

（转下页）

（6）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建造成本
	15196
	第1-1至1-7项之和　

	1-1
	建安费用
	11405 
	见上表

	1-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70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5.0%

	1-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826
	住宅用房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0.0%

	1-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1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1-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50

	1-6
	相关税费
	171
	建筑物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1.5%

	1-7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83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50

	2
	管理费用
	3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78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费率
	费率（%）
	1.0%

	4
	购地税费
	0.0386V
	契税、印花税
	税率（%）
	4.05%

	5
	利息
	773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1至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年利率（%）
	4.75%

	
	
	0.101V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6
	销售税费
	4168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增值税及附加（%）
	5.6%

	7
	开发成本
	21222
	1至5项之和

	
	
	0.1396V
	

	8
	利润
	2117
	1至2项之和×利润率+（V+V×取得税费）×利润率
	利润率
	13%

	
	
	0.135V
	
	
	

	9
	咨询对象价值
	42999
	开发完成后价值-开发成本-利润


5.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价格，采用算术平均法求出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则：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36317+42999）÷2＝39658（万元）

地面单价＝39658×10000÷8510.8
＝46597（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39658×10000÷55600
＝7133（元/平方米）

3、 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估价结果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k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k3）

=141756+39658
=1814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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